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1號

上  訴  人  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葉林全  

訴訟代理人  趙炳元  

            蔡宗軒律師

被  上訴人  森昌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余益輝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2月5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簡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敦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

更為葉林全，有上訴人所提安泰登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

第24屆第1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可稽（本院卷第95頁），

並由其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

7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兩造主張：

㈠、本訴部分：

 1、被上訴人主張：伊前經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

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

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拍賣取得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3號16樓房屋、同路段

27之10號6樓房屋（下分別稱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

27之10號6樓房屋，合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伊本欲進行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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爭房屋之裝修事宜，卻遭上訴人以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

規定，於伊繳清系爭房屋之前手即訴外人黃圓映（下逕稱其

姓名）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

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

（含管理費及車位清潔費）前，拒絕發給伊裝修許可，已限

制伊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能之行使。惟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

係屬於民法所有權章第4節「共有」之規定，係針對分別共

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時為規範對象，與區分所有權之移轉不

同，則伊係受讓系爭房屋之區分所有權後，僅依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第24條、民法第799條之1規定承繼因規約所生之法律

關係，當無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

之繼受人所應繼受者，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一

切權利義務，如規約所定繳交管理費之義務本身，但不及於

積欠之管理費，此屬前手個人債務。故本於債之相對性原

則，伊無明確表示承擔債務，並無清償義務，上訴人應向黃

圓映請求清償所積欠之管理費。為此，爰請求確認上訴人對

伊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

債權對伊不存在等語。　

 2、上訴人則以：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建物之共有部分亦

為分別共有關係，針對法院拍賣債務人所有區分所有建物之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之情形，亦包括共有

物應有部分之讓與在內，因此就管理費之負擔相當於民法第

822條內容之債務。又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自始從無

應以同條第1項「因地政機關登記後」、「法院裁定之管理

經登記」為構成要件。再自歷史解釋而言，由民法第826條

之1草案歷次修正及修正討論內容，可知該條第3項之現行規

定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排除前2項限制，擴大保護共有關係

支出費用人權益。另該條文立法理由亦說明受讓人清償債務

後得依民法第280條規定向讓與人請求之權利，藉此平衡原

共有人為保障共有物價值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維持共有物之

經濟價值，共有物之經濟價值亦由受讓人所享受，後手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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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第280條之規定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管理所生債務，

有立法價值上之衡平考量。又自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757

條立法理由已揭示無違物權法定主義且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

以公示者，法律應承認之，且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更刻意

排除「前二項」之文字，以衡平一般不動產及區分所有不動

產均得享有請求受讓人負擔讓與人積欠管理費之立法目的，

更應允許區分所有建物之分管契約即規約得適用民法第826

條之1第3項為當。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黃圓映之後手，

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對黃圓映所積欠如附表一A、

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應連帶負

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㈡、反訴部分：

 1、上訴人主張：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

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之管理費，被上

訴人為系爭房屋之繼受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

應繼受黃圓映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之責

任。爰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

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35萬6338元及分別按附表二「起

算日(年.月.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

10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2、被上訴人則以：本件並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伊

並無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上開管理費債務之義務，上訴人之

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關於本訴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

訴，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

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不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

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

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關於反訴部分，原審就上

訴人上開請求，判決駁回其全部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

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

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及自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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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

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㈠、本訴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

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

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

張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之社區管理費債

務負清償之責任，其對被上訴人有前開債權存在。被上訴人

則否認上訴人對其有前揭債權存在。是以，前開債權對被上

訴人存否，使被上訴人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又此不

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被上訴人自得對上訴人提起

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經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

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登記取得系爭27號16

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之所有權；系爭房屋之

前手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

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

理費等情，有士林分署拍賣公告、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存

證信函等為證(原審卷一第27至65頁，第355至369頁)，且為

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3、本件兩造對於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

欠社區管理費之期間及金額均不爭執。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

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

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

責任，然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詞情資為抗辯。是本件

首應審究者，即在於黃圓映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之際，所積

欠之社區管理費，有無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由被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上訴人就黃圓映積欠之前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惟查：

①、按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

之約定或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

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

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

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

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

者為限，亦具有效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

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

償責任，民法第826條之1定有明文。可知此規定係規範，共

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相關之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

規定之決定)或負擔，對其後繼受為共有人之第三人仍有效

力之要件。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公寓大

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上，標有明確

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故公寓大廈之所

有權標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專有部分，一部分為共有

部分，就共有部分，就整體公寓大廈而言，其因事實上或法

律上不可分割，故無法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亦應與專

有部分及其基地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無法單獨處

分(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

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

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項

亦有類似規定)。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

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就有關公寓大廈(含專有及共有部

分)、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之

規約，以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條第12款、第23條之規定自明。承上可知，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之性質，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

財產權，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乃為一種財產(私權)與

生活(共益)之調和，如何調和，則賴規約規範。準此，公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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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議決訂立之

規約及規約規定之負擔(管理費等)之性質，顯與前述民法第

826條之1規定，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

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不同，應無

同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②、民法第826條之1之規定，係為保持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之安

定性，使債權行為物權化，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又為保護

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故在不動產部分，以登記為公示方

法，使受讓人有知悉之機會；在動產因無登記制度，則以受

讓人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使共有

物原約定或決定對繼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仍有效力。是

以，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始對於應有部

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效力並包括共有

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

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若不如此解釋，在

不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

形，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

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但仍

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

擔，顯然輕重失衡。是以，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共有

物應有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就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管理

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仍應以共有物使

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於「地政機關登記後」或「法院裁

定之管理經登記」之情形為限。是以，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

規定之負擔(管理費)，仍有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之適

用，然本件系爭社區之規約，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被上訴

人自無庸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所積欠依

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

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上訴人雖主張

略以：在物權修法過程，研修小組將第3項原規定之「前2項

情形」等刪除，以擴大第3項適用範圍，不以共有約定或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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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經登記為限云云。惟細繹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

正實錄記載之會議紀錄，原草案第3項規定為「前2項情形，

於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使用、

管理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1

頁)。後修正為「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

就共有物因前2項情形所生負擔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本院

卷第295)。參照兩者之不同，亦在於將原開頭之「前2項情

形」移列於該項之中段、「債務」改為「負擔」。嗣於交付

討論分割亦可能發生債務，關於負擔部分是否增列分割所生

之相關負擔之際，有委員建議是否修正為「因前二項使用、

管理等情形所生之負擔」？惟主席表示「前2項係規範第3人

效力之問題，與使用、管理無涉，故將第3項限定於前2項情

形，似有不當」，其後會議即聚焦於應負擔之內容討論，並

未討論第3項之規定，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

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此有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

究修正實錄可參(本院卷第289至303頁)。復參照民法826條

之1之立法理由，亦未提及同條第3項就不動產部分，是否不

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是

以，就物權修法之研究小組討論修法過程，是否刻意排除，

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者為限，尚有疑義。從而，上訴

人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③、承上可知，社區規約及其規定之負擔，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

規定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之情形

為限。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

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

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B欄所示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

費，負連帶清償責任，即難憑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

上訴人之前開債權對其不存在一事，應屬有據。　　

㈡、反訴部分：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

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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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元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

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積欠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之責，

爰依系爭社區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之1第3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如反訴上訴聲明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云

云。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前開之社區

管理費一事固不爭執，惟辯稱：本件管理費債務，應無民法

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被上訴人無庸負清償之責等語。

查民法第826條之1係規範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與共有物

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而社區規約係規範公寓大廈專有部分、

共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及其他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

增進社區全體成員之利益，非僅單純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

共有部分之共有關係。故就社區規約及規約所生之負擔，與

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決定及負擔之性質，顯不相同，

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

項公示情形為限，業如前述。是以，上訴人主張依同法第82

6條之1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前手黃圓映所積

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D欄所示金額

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負清償之責，請求給付上訴人135萬63

38元本息，應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本訴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如附表一

A、B欄所示期間、金額之管理費債權對其不存在，為有理

由；反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表一D欄所示之

金額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為無理由。原審均為上訴人敗訴

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

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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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高御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一：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請求給付管理費整理表

附表二：管理費債務利息起算日整理表

編

號

系爭房屋 A.被上訴人請求

確認管理費債

權不存在期間

B.前欄管理費

總金額

C.上訴人請求給

付管理費期間

D.前欄管理

費總金額

1 27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70,352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97,904元

2 27之3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60,523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87,601元

3 27之10號6樓 110年2月至

112年5月

136,164元 110年2月至

113年1月4日

170,833元

總

計

1,267,039元 1,356,33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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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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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D ke CEA.B) | SMEWNER
11030 1031201 56,033
2. 10312 | 104001 $7,333
3. [10401 | 1040201 7,333
(4. (10402 | 104.03.01 $7,333
5. 10403 | 1040401 $7.333
6. | 10404 | 1040501 $7,333
7. 10405 | 1040601 $7,333
8. | 10406 | 1040701 7333
9. |10407 | 1040801 7,333
1010408 | 104.09.01 7,333
11| 10409 | 104.10.01 7,333
12, (10410 | 1041101 57,333
1310411 | 1041201 7,333
1410412 | 1050101 §7,333
1s. [ 10501 | 105.02.01 7,333
16 10502 | 105.05.00 $7,333
17. [ 10503 | 105.0401 7,333
18. | 105.04 | 105.05.01 §7333
19. [ 10505 | 105.06.01 §7.333
20. 10506 | 105.07.01 BREES

21. 10507 | 105.08.01 $7.333
22, [ 10508 | 1050901 7,333
[23. [105.00 | 1051001 $7333
24. (10510 | 105.11.01 st

25 [1osa1 [ros.12.01

$7.333





26. 10512 | 106.01.01
27. [ 10601 | 1060201
28, [10602 | 106.03.01
29. 10603 | 106.04.01
30. [ 10604 | 1060501
3110605 | 106.06.01
3210606 | 106.07.01
33. 10607 | 106.08.01
3410608 | 1060901
3510609 [ 1061001
36. | 10610 | 106.11.01
37| 10611 | 1061201
38. 10612 | 107.01.01
39. | 10701 | 107.0201
0. 10702 | 1070301
41 (10703 | 107.0401
4. 10704 | 107.05.01
4310705 | 1070601
44, 10706 | 107.07.01
45. 10707 | 107.0801
46. 10708 | 107.00.01 -
47. (10709 | 107.1001
48, 10710 | 107.11.01
49, [107.1 | 107.1201
s0. 10712 | 108.0001
s1.| 10801 | 108.02.01
5210802 | 108.03.01
5310803 | 108.0401
5410804 | 1080501
55. [ 10805 | 1080601
56. | 10806 | 108.07.01
57, [108.07 | 108.08.01
5810808 | 108.09.01
59. 10809 | 108.10.01
60. [ 108.10 | 108.11.01
61, | 108.11 | 108.1201





62. [ 10812 [109.01.01 [ 34,502
63. 10901 | 109.0201 $4,592
64. [10902 | 109.03.01 4,592
65. [109.03 | 109.04.01 54,502
66, | 109.04 | 109.05.01 54,592
67. (10905 | 109.06.01 $4,592
68. 10906 | 109.07.01 $4,502
9. 10907 | 109.08.01 $4,592
70. 10908 | 109.09.01 $4,502
71, (10909 [109.1001 $4,502
72. (10910 | 109.10.01 $4,502
7. 10011 |109.12.01 $4,502
74, [109.12 | 110.0101 54,592
75. [ 1001 | 1100201 $4,502
76. | 11002 | 110.03.01 $4,502
7. [11003 | 110.0401 54,502
78. 11004 | 1100500 4,592
79. [ 11005 | 110.06.01 4,592
| 80. [110.06 | 110.07.01 54,502
1. [ 110.07 | 1100801 4,592
82. 11008 | 110.09.01 54,592
183 | 11000 | 1101001 54,592
8411010 | 110.11.01 54,502
85, (11041 | 110.12.01 $4,592
86. | 11012 | 111.01.01 $4,592.
87. [ 11101 | 1110201 $4,502
88. | 11102 | 1110301 $4,502
89, | 11103 | 1110401 $4,592
90. [ 11104 | 111.05.01 $4,502
o [1110s | 111.06.01 $4,502
92, [11106 | 111.07.01 $4,502
93, [ 11107 | 111.08.01 $4,502
94, | 11108 | 111.09.01 $4,502
os. [1109 | 1111001 54,592
9%. [11L10 | 1111101 54,592
o7 [T | nrazon $4,5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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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 | 11201 | 1120201 $4,592
100] 11202 | 112.03.01 $4.592
10011203 | 12,0401 $4,502
10211204 | 112.05.01 $4,592
10311205 | 112.06.01 $4,592
104] 11206 | 112.07.01 $4,592
10511207 | 112.08.01 $4,502
106 11208 | 112.09.01 54,502
107, 11200 | 112.1001 $4,502
108 11210 | 112.11.01 84,502
109 11211 | 1121201 54,502
HOLTHAKBPER (1| 10311 103.12.01 $5,907
B2 236 (2 10502 | 1040100 7,207
H 3. | 10401 | 1040201 7,207
4. |10402 | 1040301 7,207
5. 10403 [104.0401 7,207
6. | 10404 | 1040501 7207
7. | 10405 | 104.06.01 |$7.207
5. | 10406 | 104.07.01 $7,207
9. | 10407 | 104.08.01 7,207
1010408 | 104.09.01 7,007
11 [ 10409 [ 1040101 $7.007
1210401 | 1041101 $7.207
13 [ 10411 | 1041201 7,207
1410412 [ 1050101 $7,007
15 [10501 | 105.02.01 7,207
16 [10502 | 105.03.01 $7.207
17.110503 | 105.04.01 7,207
1810504 | 105.05.01 $7,207
19. 10505 | 105.06.01 $7,207
20. 10506 | 105.07.01 7,207
21 [ 10507 | 105.08.01 7,207
2. | 10508 | 105.09.01 7207
23. 10509 | 1050101 7,207
24. | 10501 | 105.11.01 $7.207





2510511 | 105.12.01 7,207
26. 10512 | 106.01.01 7,207
27. [10601 | 1060201 7,207
28, 10602 | 106.03.01 7,207
20, [10603__| 106.04.01 §7.207
30. 10604 | 106.05.01 §7.207
31. 10605 | 106.06.01 7,207
32. | 10606 | 106.07.01 7,207
33. | 10607 | 106.08.01 57,207
34, [10608 | 106.09.01 7,207
35. 10609 | 106.01.01 $7,207
36. 10601 | 106.11.01 7207
37. (10611 | 106.12.01 $45513
38. | 10612 | 107.01.01 $4,513
39. | 10701 | 107.02.01 $4,513
40.[107.02 | 1070301 $45513
41, 10703 | 107.0401 $4.513
42. 10704 | 107.05.01 $4,513
43.[10705 | 1070601 $4513
44, (10706 | 107.07.01 $4,513
45. 10707 | 107.08.01 $4,513
46. | 10708 | 1070901 54,5513
47, [107.09 | 107.01.01 $4513
48. 10701 | 107.11.01 $4,513
49, 10711 | 1071201 54,513
5010712 | 108.01.01 $4,513
51| 10801 | 108.02.01 $4,513
52. | 108.02 108.03.01 $4,513
53110803 | 108.0401 $4,513
54.|108.04 | 108.05.01 $4,513
55. | 10805 | 1080601 $4,513
$6. | 108.06 | 108.07.01 54,513
57.|108.07 | 108.08.01 $4,513
58, 10808 | 108.09.01 $4,513
59. | 108.00 | 108.01.01 84,513
60. 10801 | 108.11.01 $4,513





61 [ 10811 [108.12.01 $4.513
62 | 10812 | 109.01.01 $4,513
3. | 10901 | 109.02.01 $4,513
64. 10902 | 109.03.01 34,513
65. | 10903 | 109.04.01 $4,513
66. | 109.04 | 109.05.01 $4,513
67. | 109.05 109.06.01 $4,513
68. | 109.06 | 109.07.01 $4,513
9. 10907 | 109.08.01 $4,513
70. | 10908 | 109.09.01 54513
71 | 10909 | 109.01.01 $4,513
72. 10901 | 109.11.01 $4,513
7. 10041 | 1091201 $4513
74. | 10012 | 110.01.01 $4,513
75. [ 11001 | 110.02.01 $4,513
76. [ 11002 | 110,03.01 $4,513
77. | 110035 | 110.0401 54,513
78. | 11004 | 110.05.01 $4,513
79. | 11005 | 110.06.01 $4,513
80. | 11006 | 110.07.01 $4,513
81 110.08.01 $4,513
82, 110.09.01 54,513
83.[110.09 | 1100101 |sas13
84. | 11001 | 1101101 $4,513
8s. |11001 | 110.12.01 54,513
86. 11002 | 1110101 $4,513
87. |01 | 110201 $4,513
88 | 11102 | 1110301 54513
89. | 11103 | 1110401 4,513
90. | 111.04 | 1110501 $4,513
oL 11105 | 1110601 54,513
92. | 111.06 | 1110701 $4,513
93, |111.07 | 1110801 54,513
94. | 11108 | 111.09.01 54,513
95, |111.09 | 1110101 4,513
9. | 11101 | L1101 $4,513





97. | 11111 111.12.01 $4,513
98. [ 11112 | 112.01.01 $4,513
99. [ 11201 | 112.02.01 $4,513
100 112,02 | 112.03.01 $4,513
101, 112,03 | 112,04.01 $4,513
102, 112,04 | 112.05.01 $4,513
103. 112.05 112.06.01 $4,513
104, 112.06 | 112.07.01 $4,513
105, 112.07 | 112.08.01 $4,513
106, 112.08 | 112.09.01 $4,513
107.f 112.09 112.01.01 $4,513
108, 112,01 | 112.11.01 $4,513
109.f 112.11 112.12.01 $4,513
WIFHAE PER [ 1| 110.02 110.03.01 $4,863
W 2721056 |2, | 11003 |110.04.01 $4,863
H# 3. 11004 | 1100501 $4,863
4. | 110.05 110.06.01 $4,863
5. [11006 | 110.07.01 $4,863
6. [11007 | 110.08.01 $4,863
7. | 110.08 110.09.01 $4,863
8. [11009 | 110.10.01 $4,863
9. [11010 | 110.11.01 $4,863
10. | 110.11 110.12.01 $4,863
11 [ 110.12 | 111.01.01 $4,863
12, | 11101 | 111.02.01 34,863
13. (11102 [111.03.01 $4,863
14. [ 11103 | 111.04.01 $4,863
15. | 11104 | 111.05.01 34,863
16. | 111.05 | 111.06.01 $4,863
17. [ 11106 | 111.07.01 $4,863
18. [ 11107 | 111.08.01 54,863
19. | 111.08 111.09.01 $4,863
20. [ 11109 | 111.10.01 $4,863
21 (11110 | 1111101 54,863
22, [ 11111 | 111.12.01 4,863
23, [111.12 | 1120101 54,863





24. | 112,01 112.02.01 $4,863
25 11202 | 112.03.01 $4,863
26. | 11203 | 112.04.01 $4,863
27. [ 11204 | 112.05.01 $4,863
28. | 11205 | 112.06.01 $4,863
29. [ 11206 | 112.07.01 $4,863
30. | 112,07 | 112.08.01 34,863
31. | 112.08 112.09.01 $4,863
32| 11209 |112.10.01 $4,863
33| 11210 | 112.11.01 34,863
3411201 1121201 $4,863
35| 11212 |113.01.01 34,863
36. | 113.01 | 113.02.01 $628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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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1號
上  訴  人  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葉林全  
訴訟代理人  趙炳元  
            蔡宗軒律師
被  上訴人  森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益輝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簡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敦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葉林全，有上訴人所提安泰登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第24屆第1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可稽（本院卷第95頁），並由其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7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兩造主張：
㈠、本訴部分：
 1、被上訴人主張：伊前經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拍賣取得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3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10號6樓房屋（下分別稱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合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伊本欲進行系爭房屋之裝修事宜，卻遭上訴人以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伊繳清系爭房屋之前手即訴外人黃圓映（下逕稱其姓名）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含管理費及車位清潔費）前，拒絕發給伊裝修許可，已限制伊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能之行使。惟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屬於民法所有權章第4節「共有」之規定，係針對分別共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時為規範對象，與區分所有權之移轉不同，則伊係受讓系爭房屋之區分所有權後，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民法第799條之1規定承繼因規約所生之法律關係，當無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人所應繼受者，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一切權利義務，如規約所定繳交管理費之義務本身，但不及於積欠之管理費，此屬前手個人債務。故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伊無明確表示承擔債務，並無清償義務，上訴人應向黃圓映請求清償所積欠之管理費。為此，爰請求確認上訴人對伊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對伊不存在等語。　
 2、上訴人則以：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建物之共有部分亦為分別共有關係，針對法院拍賣債務人所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之情形，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之讓與在內，因此就管理費之負擔相當於民法第822條內容之債務。又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自始從無應以同條第1項「因地政機關登記後」、「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為構成要件。再自歷史解釋而言，由民法第826條之1草案歷次修正及修正討論內容，可知該條第3項之現行規定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排除前2項限制，擴大保護共有關係支出費用人權益。另該條文立法理由亦說明受讓人清償債務後得依民法第280條規定向讓與人請求之權利，藉此平衡原共有人為保障共有物價值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維持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共有物之經濟價值亦由受讓人所享受，後手亦因民法第280條之規定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管理所生債務，有立法價值上之衡平考量。又自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757條立法理由已揭示無違物權法定主義且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承認之，且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更刻意排除「前二項」之文字，以衡平一般不動產及區分所有不動產均得享有請求受讓人負擔讓與人積欠管理費之立法目的，更應允許區分所有建物之分管契約即規約得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為當。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黃圓映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對黃圓映所積欠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應連帶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㈡、反訴部分：
 1、上訴人主張：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之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繼受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應繼受黃圓映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之責任。爰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35萬6338元及分別按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2、被上訴人則以：本件並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伊並無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上開管理費債務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關於本訴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訴，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不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關於反訴部分，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駁回其全部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及自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㈠、本訴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之社區管理費債務負清償之責任，其對被上訴人有前開債權存在。被上訴人則否認上訴人對其有前揭債權存在。是以，前開債權對被上訴人存否，使被上訴人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又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被上訴人自得對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經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登記取得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之所有權；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等情，有士林分署拍賣公告、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存證信函等為證(原審卷一第27至65頁，第355至3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3、本件兩造對於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社區管理費之期間及金額均不爭執。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然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詞情資為抗辯。是本件首應審究者，即在於黃圓映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之際，所積欠之社區管理費，有無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由被上訴人就黃圓映積欠之前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惟查：
①、按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民法第826條之1定有明文。可知此規定係規範，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相關之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對其後繼受為共有人之第三人仍有效力之要件。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上，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故公寓大廈之所有權標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專有部分，一部分為共有部分，就共有部分，就整體公寓大廈而言，其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不可分割，故無法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亦應與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無法單獨處分(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項亦有類似規定)。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就有關公寓大廈(含專有及共有部分)、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之規約，以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23條之規定自明。承上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之性質，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財產權，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乃為一種財產(私權)與生活(共益)之調和，如何調和，則賴規約規範。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議決訂立之規約及規約規定之負擔(管理費等)之性質，顯與前述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不同，應無同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②、民法第826條之1之規定，係為保持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之安定性，使債權行為物權化，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又為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故在不動產部分，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使受讓人有知悉之機會；在動產因無登記制度，則以受讓人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使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對繼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仍有效力。是以，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始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效力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若不如此解釋，在不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形，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但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顯然輕重失衡。是以，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共有物應有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就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仍應以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於「地政機關登記後」或「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之情形為限。是以，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規定之負擔(管理費)，仍有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之適用，然本件系爭社區之規約，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被上訴人自無庸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略以：在物權修法過程，研修小組將第3項原規定之「前2項情形」等刪除，以擴大第3項適用範圍，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為限云云。惟細繹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記載之會議紀錄，原草案第3項規定為「前2項情形，於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1頁)。後修正為「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前2項情形所生負擔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5)。參照兩者之不同，亦在於將原開頭之「前2項情形」移列於該項之中段、「債務」改為「負擔」。嗣於交付討論分割亦可能發生債務，關於負擔部分是否增列分割所生之相關負擔之際，有委員建議是否修正為「因前二項使用、管理等情形所生之負擔」？惟主席表示「前2項係規範第3人效力之問題，與使用、管理無涉，故將第3項限定於前2項情形，似有不當」，其後會議即聚焦於應負擔之內容討論，並未討論第3項之規定，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此有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可參(本院卷第289至303頁)。復參照民法826條之1之立法理由，亦未提及同條第3項就不動產部分，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是以，就物權修法之研究小組討論修法過程，是否刻意排除，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者為限，尚有疑義。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③、承上可知，社區規約及其規定之負擔，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之情形為限。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B欄所示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即難憑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之前開債權對其不存在一事，應屬有據。　　
㈡、反訴部分：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積欠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之責，爰依系爭社區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反訴上訴聲明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云云。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前開之社區管理費一事固不爭執，惟辯稱：本件管理費債務，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被上訴人無庸負清償之責等語。查民法第826條之1係規範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與共有物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而社區規約係規範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及其他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增進社區全體成員之利益，非僅單純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共有部分之共有關係。故就社區規約及規約所生之負擔，與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決定及負擔之性質，顯不相同，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情形為限，業如前述。是以，上訴人主張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前手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D欄所示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負清償之責，請求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本息，應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本訴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之管理費債權對其不存在，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表一D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為無理由。原審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高御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一：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請求給付管理費整理表
		編號

		系爭房屋

		A.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期間

		B.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C.上訴人請求給付管理費期間

		D.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1

		27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70,352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97,904元



		2

		27之3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60,523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87,601元



		3

		27之10號6樓

		110年2月至
112年5月

		136,164元

		110年2月至
113年1月4日

		170,833元



		總計

		


		


		1,267,039元

		


		1,356,338元







附表二：管理費債務利息起算日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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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1號

上  訴  人  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葉林全  

訴訟代理人  趙炳元  

            蔡宗軒律師

被  上訴人  森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益輝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

3年12月5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簡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提

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敦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

    更為葉林全，有上訴人所提安泰登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

    第24屆第1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可稽（本院卷第95頁），

    並由其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

    7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兩造主張：

㈠、本訴部分：

 1、被上訴人主張：伊前經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

    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

    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拍賣取得門牌號碼新北市○○區○○○

    路0段00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3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

    10號6樓房屋（下分別稱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

    10號6樓房屋，合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伊本欲進行系爭房

    屋之裝修事宜，卻遭上訴人以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

    ，於伊繳清系爭房屋之前手即訴外人黃圓映（下逕稱其姓名

    ）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

    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含管

    理費及車位清潔費）前，拒絕發給伊裝修許可，已限制伊就

    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能之行使。惟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屬於

    民法所有權章第4節「共有」之規定，係針對分別共有人讓

    與其應有部分時為規範對象，與區分所有權之移轉不同，則

    伊係受讓系爭房屋之區分所有權後，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24條、民法第799條之1規定承繼因規約所生之法律關係，

    當無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

    人所應繼受者，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一切權利

    義務，如規約所定繳交管理費之義務本身，但不及於積欠之

    管理費，此屬前手個人債務。故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伊無

    明確表示承擔債務，並無清償義務，上訴人應向黃圓映請求

    清償所積欠之管理費。為此，爰請求確認上訴人對伊如附表

    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對伊

    不存在等語。　

 2、上訴人則以：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建物之共有部分亦

    為分別共有關係，針對法院拍賣債務人所有區分所有建物之

    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之情形，亦包括共有

    物應有部分之讓與在內，因此就管理費之負擔相當於民法第

    822條內容之債務。又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自始從無

    應以同條第1項「因地政機關登記後」、「法院裁定之管理

    經登記」為構成要件。再自歷史解釋而言，由民法第826條

    之1草案歷次修正及修正討論內容，可知該條第3項之現行規

    定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排除前2項限制，擴大保護共有關係

    支出費用人權益。另該條文立法理由亦說明受讓人清償債務

    後得依民法第280條規定向讓與人請求之權利，藉此平衡原

    共有人為保障共有物價值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維持共有物之

    經濟價值，共有物之經濟價值亦由受讓人所享受，後手亦因

    民法第280條之規定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管理所生債務，

    有立法價值上之衡平考量。又自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757

    條立法理由已揭示無違物權法定主義且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

    以公示者，法律應承認之，且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更刻意

    排除「前二項」之文字，以衡平一般不動產及區分所有不動

    產均得享有請求受讓人負擔讓與人積欠管理費之立法目的，

    更應允許區分所有建物之分管契約即規約得適用民法第826

    條之1第3項為當。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黃圓映之後手，

    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對黃圓映所積欠如附表一A、

    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應連帶負

    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㈡、反訴部分：

 1、上訴人主張：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

    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之管理費，被上

    訴人為系爭房屋之繼受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

    應繼受黃圓映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之責

    任。爰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

    ，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35萬6338元及分別按附表二「起算

    日(年.月.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

    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2、被上訴人則以：本件並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伊

    並無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上開管理費債務之義務，上訴人之

    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關於本訴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訴

    ，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

    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不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上

    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

    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關於反訴部分，原審就上訴人上

    開請求，判決駁回其全部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

    ，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

    135萬6338元及自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日期

    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

    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㈠、本訴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

    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

    ，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

    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

    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之社區管理費債務

    負清償之責任，其對被上訴人有前開債權存在。被上訴人則

    否認上訴人對其有前揭債權存在。是以，前開債權對被上訴

    人存否，使被上訴人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又此不安

    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被上訴人自得對上訴人提起本

    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經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

    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登記取得系爭27號16樓

    、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之所有權；系爭房屋之前

    手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

    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

    等情，有士林分署拍賣公告、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存證信

    函等為證(原審卷一第27至65頁，第355至369頁)，且為兩造

    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3、本件兩造對於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

    欠社區管理費之期間及金額均不爭執。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

    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

    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

    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

    責任，然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詞情資為抗辯。是本件

    首應審究者，即在於黃圓映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之際，所積

    欠之社區管理費，有無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由被

    上訴人就黃圓映積欠之前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惟查：

①、按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

    之約定或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

    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

    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

    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

    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

    者為限，亦具有效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

    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

    償責任，民法第826條之1定有明文。可知此規定係規範，共

    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相關之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

    規定之決定)或負擔，對其後繼受為共有人之第三人仍有效

    力之要件。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公寓大

    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上，標有明確

    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故公寓大廈之所

    有權標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專有部分，一部分為共有

    部分，就共有部分，就整體公寓大廈而言，其因事實上或法

    律上不可分割，故無法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亦應與專

    有部分及其基地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無法單獨處

    分(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

    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

    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項

    亦有類似規定)。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

    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就有關公寓大廈(含專有及共有部

    分)、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之

    規約，以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第3條第12款、第23條之規定自明。承上可知，公寓大廈管

    理條例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之性質，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

    財產權，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乃為一種財產(私權)與

    生活(共益)之調和，如何調和，則賴規約規範。準此，公寓

    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議決訂立之

    規約及規約規定之負擔(管理費等)之性質，顯與前述民法第

    826條之1規定，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

    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不同，應無

    同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②、民法第826條之1之規定，係為保持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之安

    定性，使債權行為物權化，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又為保護

    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故在不動產部分，以登記為公示方

    法，使受讓人有知悉之機會；在動產因無登記制度，則以受

    讓人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使共有

    物原約定或決定對繼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仍有效力。是以

    ，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始對於應有部分

    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效力並包括共有物

    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

    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若不如此解釋，在不

    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形，

    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共有

    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但仍須承

    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顯

    然輕重失衡。是以，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共有物應有

    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就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

    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仍應以共有物使用、管理

    等約定或決定，於「地政機關登記後」或「法院裁定之管理

    經登記」之情形為限。是以，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規定之負

    擔(管理費)，仍有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之適用，然本

    件系爭社區之規約，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被上訴人自無庸

    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

    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

    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略以：在

    物權修法過程，研修小組將第3項原規定之「前2項情形」等

    刪除，以擴大第3項適用範圍，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

    為限云云。惟細繹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記

    載之會議紀錄，原草案第3項規定為「前2項情形，於共有物

    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所生

    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1頁)。後修正

    為「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前

    2項情形所生負擔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5)。參

    照兩者之不同，亦在於將原開頭之「前2項情形」移列於該

    項之中段、「債務」改為「負擔」。嗣於交付討論分割亦可

    能發生債務，關於負擔部分是否增列分割所生之相關負擔之

    際，有委員建議是否修正為「因前二項使用、管理等情形所

    生之負擔」？惟主席表示「前2項係規範第3人效力之問題，

    與使用、管理無涉，故將第3項限定於前2項情形，似有不當

    」，其後會議即聚焦於應負擔之內容討論，並未討論第3項

    之規定，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

    不動產為限，此有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可

    參(本院卷第289至303頁)。復參照民法826條之1之立法理由

    ，亦未提及同條第3項就不動產部分，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

    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是以，就物權修

    法之研究小組討論修法過程，是否刻意排除，不以共有約定

    或決定經登記者為限，尚有疑義。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

    難憑採。

③、承上可知，社區規約及其規定之負擔，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

    規定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之情形

    為限。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

    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

    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B欄所示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

    ，負連帶清償責任，即難憑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

    訴人之前開債權對其不存在一事，應屬有據。　　

㈡、反訴部分：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

    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

    8元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

    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積欠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之責，

    爰依系爭社區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之1第3項規定，請求

    被上訴人給付如反訴上訴聲明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云云

    。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前開之社區管

    理費一事固不爭執，惟辯稱：本件管理費債務，應無民法第

    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被上訴人無庸負清償之責等語。查

    民法第826條之1係規範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與共有物他

    共有人間之關係，而社區規約係規範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

    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及其他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增

    進社區全體成員之利益，非僅單純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共

    有部分之共有關係。故就社區規約及規約所生之負擔，與共

    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決定及負擔之性質，顯不相同，應

    無民法第826條之1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

    公示情形為限，業如前述。是以，上訴人主張依同法第826

    條之1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前手黃圓映所積欠，

    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D欄所示金額共135

    萬6338元管理費負清償之責，請求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

    本息，應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本訴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如附表一A

    、B欄所示期間、金額之管理費債權對其不存在，為有理由

    ；反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表一D欄所示之金

    額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為無理由。原審均為上訴人敗訴之

    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

    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

    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高御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一：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請求給付管理費整理表

編號 系爭房屋 A.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期間 B.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C.上訴人請求給付管理費期間 D.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1 27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70,352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97,904元 2 27之3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60,523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87,601元 3 27之10號6樓 110年2月至 112年5月 136,164元 110年2月至 113年1月4日 170,833元 總計   1,267,039元  1,356,338元 

附表二：管理費債務利息起算日整理表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1號
上  訴  人  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葉林全  
訴訟代理人  趙炳元  
            蔡宗軒律師
被  上訴人  森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益輝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簡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敦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葉林全，有上訴人所提安泰登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第24屆第1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可稽（本院卷第95頁），並由其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7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兩造主張：
㈠、本訴部分：
 1、被上訴人主張：伊前經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拍賣取得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3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10號6樓房屋（下分別稱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合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伊本欲進行系爭房屋之裝修事宜，卻遭上訴人以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伊繳清系爭房屋之前手即訴外人黃圓映（下逕稱其姓名）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含管理費及車位清潔費）前，拒絕發給伊裝修許可，已限制伊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能之行使。惟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屬於民法所有權章第4節「共有」之規定，係針對分別共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時為規範對象，與區分所有權之移轉不同，則伊係受讓系爭房屋之區分所有權後，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民法第799條之1規定承繼因規約所生之法律關係，當無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人所應繼受者，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一切權利義務，如規約所定繳交管理費之義務本身，但不及於積欠之管理費，此屬前手個人債務。故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伊無明確表示承擔債務，並無清償義務，上訴人應向黃圓映請求清償所積欠之管理費。為此，爰請求確認上訴人對伊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對伊不存在等語。　
 2、上訴人則以：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建物之共有部分亦為分別共有關係，針對法院拍賣債務人所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之情形，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之讓與在內，因此就管理費之負擔相當於民法第822條內容之債務。又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自始從無應以同條第1項「因地政機關登記後」、「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為構成要件。再自歷史解釋而言，由民法第826條之1草案歷次修正及修正討論內容，可知該條第3項之現行規定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排除前2項限制，擴大保護共有關係支出費用人權益。另該條文立法理由亦說明受讓人清償債務後得依民法第280條規定向讓與人請求之權利，藉此平衡原共有人為保障共有物價值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維持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共有物之經濟價值亦由受讓人所享受，後手亦因民法第280條之規定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管理所生債務，有立法價值上之衡平考量。又自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757條立法理由已揭示無違物權法定主義且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承認之，且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更刻意排除「前二項」之文字，以衡平一般不動產及區分所有不動產均得享有請求受讓人負擔讓與人積欠管理費之立法目的，更應允許區分所有建物之分管契約即規約得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為當。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黃圓映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對黃圓映所積欠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應連帶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㈡、反訴部分：
 1、上訴人主張：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之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繼受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應繼受黃圓映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之責任。爰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35萬6338元及分別按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2、被上訴人則以：本件並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伊並無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上開管理費債務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關於本訴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訴，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不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關於反訴部分，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駁回其全部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及自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㈠、本訴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之社區管理費債務負清償之責任，其對被上訴人有前開債權存在。被上訴人則否認上訴人對其有前揭債權存在。是以，前開債權對被上訴人存否，使被上訴人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又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被上訴人自得對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經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登記取得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之所有權；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等情，有士林分署拍賣公告、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存證信函等為證(原審卷一第27至65頁，第355至3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3、本件兩造對於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社區管理費之期間及金額均不爭執。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然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詞情資為抗辯。是本件首應審究者，即在於黃圓映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之際，所積欠之社區管理費，有無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由被上訴人就黃圓映積欠之前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惟查：
①、按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民法第826條之1定有明文。可知此規定係規範，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相關之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對其後繼受為共有人之第三人仍有效力之要件。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上，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故公寓大廈之所有權標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專有部分，一部分為共有部分，就共有部分，就整體公寓大廈而言，其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不可分割，故無法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亦應與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無法單獨處分(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項亦有類似規定)。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就有關公寓大廈(含專有及共有部分)、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之規約，以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23條之規定自明。承上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之性質，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財產權，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乃為一種財產(私權)與生活(共益)之調和，如何調和，則賴規約規範。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議決訂立之規約及規約規定之負擔(管理費等)之性質，顯與前述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不同，應無同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②、民法第826條之1之規定，係為保持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之安定性，使債權行為物權化，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又為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故在不動產部分，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使受讓人有知悉之機會；在動產因無登記制度，則以受讓人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使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對繼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仍有效力。是以，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始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效力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若不如此解釋，在不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形，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但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顯然輕重失衡。是以，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共有物應有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就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仍應以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於「地政機關登記後」或「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之情形為限。是以，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規定之負擔(管理費)，仍有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之適用，然本件系爭社區之規約，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被上訴人自無庸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略以：在物權修法過程，研修小組將第3項原規定之「前2項情形」等刪除，以擴大第3項適用範圍，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為限云云。惟細繹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記載之會議紀錄，原草案第3項規定為「前2項情形，於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1頁)。後修正為「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前2項情形所生負擔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5)。參照兩者之不同，亦在於將原開頭之「前2項情形」移列於該項之中段、「債務」改為「負擔」。嗣於交付討論分割亦可能發生債務，關於負擔部分是否增列分割所生之相關負擔之際，有委員建議是否修正為「因前二項使用、管理等情形所生之負擔」？惟主席表示「前2項係規範第3人效力之問題，與使用、管理無涉，故將第3項限定於前2項情形，似有不當」，其後會議即聚焦於應負擔之內容討論，並未討論第3項之規定，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此有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可參(本院卷第289至303頁)。復參照民法826條之1之立法理由，亦未提及同條第3項就不動產部分，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是以，就物權修法之研究小組討論修法過程，是否刻意排除，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者為限，尚有疑義。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③、承上可知，社區規約及其規定之負擔，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之情形為限。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B欄所示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即難憑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之前開債權對其不存在一事，應屬有據。　　
㈡、反訴部分：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積欠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之責，爰依系爭社區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反訴上訴聲明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云云。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前開之社區管理費一事固不爭執，惟辯稱：本件管理費債務，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被上訴人無庸負清償之責等語。查民法第826條之1係規範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與共有物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而社區規約係規範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及其他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增進社區全體成員之利益，非僅單純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共有部分之共有關係。故就社區規約及規約所生之負擔，與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決定及負擔之性質，顯不相同，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情形為限，業如前述。是以，上訴人主張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前手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D欄所示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負清償之責，請求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本息，應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本訴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之管理費債權對其不存在，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表一D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為無理由。原審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高御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一：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請求給付管理費整理表
		編號

		系爭房屋

		A.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期間

		B.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C.上訴人請求給付管理費期間

		D.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1

		27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70,352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97,904元



		2

		27之3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60,523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87,601元



		3

		27之10號6樓

		110年2月至
112年5月

		136,164元

		110年2月至
113年1月4日

		170,833元



		總計

		


		


		1,267,039元

		


		1,356,338元







附表二：管理費債務利息起算日整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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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簡上字第41號

上  訴  人  安泰登峰管理委員會



法定代理人  葉林全  

訴訟代理人  趙炳元  

            蔡宗軒律師

被  上訴人  森昌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余益輝  

訴訟代理人  陳立怡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不存在事件，上訴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本院士林簡易庭113年度士簡字第872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本院於民國114年4月24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

　　事　實　及　理　由

一、上訴人上訴時之法定代理人原為侯敦仁，嗣於本院審理中變更為葉林全，有上訴人所提安泰登峰社區（下稱系爭社區）第24屆第12次管理委員會會議記錄可稽（本院卷第95頁），並由其於民國114年2月24日具狀聲明承受訴訟（本院卷第107頁），合於民事訴訟法第175 條規定，應予准許。

二、兩造主張：

㈠、本訴部分：

 1、被上訴人主張：伊前經由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士林分署（下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拍賣取得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段00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3號16樓房屋、同路段27之10號6樓房屋（下分別稱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合稱系爭房屋）所有權。伊本欲進行系爭房屋之裝修事宜，卻遭上訴人以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於伊繳清系爭房屋之前手即訴外人黃圓映（下逕稱其姓名）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含管理費及車位清潔費）前，拒絕發給伊裝修許可，已限制伊就系爭房屋之所有權能之行使。惟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屬於民法所有權章第4節「共有」之規定，係針對分別共有人讓與其應有部分時為規範對象，與區分所有權之移轉不同，則伊係受讓系爭房屋之區分所有權後，僅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24條、民法第799條之1規定承繼因規約所生之法律關係，當無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餘地。區分所有權人之繼受人所應繼受者，係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或規約所定一切權利義務，如規約所定繳交管理費之義務本身，但不及於積欠之管理費，此屬前手個人債務。故本於債之相對性原則，伊無明確表示承擔債務，並無清償義務，上訴人應向黃圓映請求清償所積欠之管理費。為此，爰請求確認上訴人對伊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對伊不存在等語。　

 2、上訴人則以：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建物之共有部分亦為分別共有關係，針對法院拍賣債務人所有區分所有建物之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及基地之應有部分之情形，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之讓與在內，因此就管理費之負擔相當於民法第822條內容之債務。又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自始從無應以同條第1項「因地政機關登記後」、「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為構成要件。再自歷史解釋而言，由民法第826條之1草案歷次修正及修正討論內容，可知該條第3項之現行規定為與會專家學者有意排除前2項限制，擴大保護共有關係支出費用人權益。另該條文立法理由亦說明受讓人清償債務後得依民法第280條規定向讓與人請求之權利，藉此平衡原共有人為保障共有物價值而支出之必要費用，維持共有物之經濟價值，共有物之經濟價值亦由受讓人所享受，後手亦因民法第280條之規定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管理所生債務，有立法價值上之衡平考量。又自體系解釋而言，民法第757條立法理由已揭示無違物權法定主義且能依一定公示方法予以公示者，法律應承認之，且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更刻意排除「前二項」之文字，以衡平一般不動產及區分所有不動產均得享有請求受讓人負擔讓與人積欠管理費之立法目的，更應允許區分所有建物之分管契約即規約得適用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為當。是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為黃圓映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對黃圓映所積欠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應連帶負清償責任等語，資為抗辯。

㈡、反訴部分：

 1、上訴人主張：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之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繼受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應繼受黃圓映所積欠之管理費，並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之責任。爰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伊135萬6338元及分別按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10計算之利息，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等語。

 2、被上訴人則以：本件並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伊並無與黃圓映連帶負清償上開管理費債務之義務，上訴人之請求並無理由等語，資為抗辯。　 　　

三、關於本訴部分，原審就被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其全部勝訴，確認上訴人對於被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債權不存在。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於第一審之訴駁回；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關於反訴部分，原審就上訴人上開請求，判決駁回其全部請求及假執行之聲請，上訴人不服，提起上訴，聲明：㈠原判決廢棄，㈡被上訴人應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及自附表二「起算日(年.月.日)」欄所示日期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10﹪計算之利息；被上訴人則聲明：上訴駁回。　

四、得心證理由：　

㈠、本訴部分：

 1、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應就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之社區管理費債務負清償之責任，其對被上訴人有前開債權存在。被上訴人則否認上訴人對其有前揭債權存在。是以，前開債權對被上訴人存否，使被上訴人私法上地位處於不安之狀態，又此不安狀態，得以確認判決除去。故被上訴人自得對上訴人提起本件確認債權不存在之訴，合先敘明。

 2、被上訴人經由士林分署強制執行拍賣程序，分別於112年12月1日、112年12月1日、113年1月5日登記取得系爭27號16樓、27之3號16樓、27之10號6樓房屋之所有權；系爭房屋之前手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新臺幣（下同）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等情，有士林分署拍賣公告、系爭房屋之所有權狀、存證信函等為證(原審卷一第27至65頁，第355至369頁)，且為兩造所不爭執，應可認定。　

 3、本件兩造對於被上訴人所有系爭房屋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社區管理費之期間及金額均不爭執。惟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然為被上訴人否認，並以前揭詞情資為抗辯。是本件首應審究者，即在於黃圓映為系爭房屋所有權人之際，所積欠之社區管理費，有無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由被上訴人就黃圓映積欠之前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惟查：

①、按不動產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分割或禁止分割之約定或依第820條第1項規定所為之決定，於登記後，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由法院裁定所定之管理，經登記後，亦同；動產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為前項之約定、決定或法院所為之裁定，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以受讓或取得時知悉其情事或可得而知者為限，亦具有效力；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民法第826條之1定有明文。可知此規定係規範，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相關之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對其後繼受為共有人之第三人仍有效力之要件。惟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款規定，公寓大廈，指構造上或使用上或在建築執照設計圖樣上，標有明確界線，得區分為數部分之建築物及其基地。故公寓大廈之所有權標的，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專有部分，一部分為共有部分，就共有部分，就整體公寓大廈而言，其因事實上或法律上不可分割，故無法以分割方式消滅共有關係，亦應與專有部分及其基地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併同移轉，無法單獨處分(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4條第2項規定，專有部分不得與其所屬建築物共有部分之應有部分及其基地所有權或地上權之應有部分分離而為移轉或設定負擔；民法第799條第5項亦有類似規定)。又公寓大廈之區分所有權人為增進共同利益，確保良好生活環境，就有關公寓大廈(含專有及共有部分)、基地或附屬設施之管理使用及其他住戶間相互關係，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經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共同遵守之規約，以拘束區分所有權人或住戶，此觀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3條第12款、第23條之規定自明。承上可知，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範之區分所有權之性質，並非單獨使用專有部分之財產權，亦非僅為財產之共有關係，乃為一種財產(私權)與生活(共益)之調和，如何調和，則賴規約規範。準此，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間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規定，議決訂立之規約及規約規定之負擔(管理費等)之性質，顯與前述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係單純就共有物之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相關約定或決定(依同法第820條規定之決定)或負擔不同，應無同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

②、民法第826條之1之規定，係為保持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之安定性，使債權行為物權化，對第三人亦發生效力，又為保護交易安全及善意受讓人，故在不動產部分，以登記為公示方法，使受讓人有知悉之機會；在動產因無登記制度，則以受讓人於受讓或取得時知悉或可得而知其情事者為限，使共有物原約定或決定對繼受應有部分之共有人，仍有效力。是以，不動產為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後，始對於應有部分之受讓人或取得物權之人，具有效力，其效力並包括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若不如此解釋，在不動產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未經登記之情形，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1項規定，應有部分之受讓人不受共有人間關於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之拘束，但仍須承受前手因共有物之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債務負擔，顯然輕重失衡。是以，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共有物應有部分受讓人對讓與人，就不動產共有物因使用、管理或其他情形所生之負擔連帶負清償責任，仍應以共有物使用、管理等約定或決定，於「地政機關登記後」或「法院裁定之管理經登記」之情形為限。是以，縱認公寓大廈規約所規定之負擔(管理費)，仍有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之適用，然本件系爭社區之規約，亦未經地政機關登記，被上訴人自無庸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上訴人雖主張略以：在物權修法過程，研修小組將第3項原規定之「前2項情形」等刪除，以擴大第3項適用範圍，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為限云云。惟細繹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記載之會議紀錄，原草案第3項規定為「前2項情形，於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使用、管理所生之債務負連帶清償之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1頁)。後修正為「共有物應有部分讓與時，受讓人對讓與人就共有物因前2項情形所生負擔負連帶清償責任」等語(本院卷第295)。參照兩者之不同，亦在於將原開頭之「前2項情形」移列於該項之中段、「債務」改為「負擔」。嗣於交付討論分割亦可能發生債務，關於負擔部分是否增列分割所生之相關負擔之際，有委員建議是否修正為「因前二項使用、管理等情形所生之負擔」？惟主席表示「前2項係規範第3人效力之問題，與使用、管理無涉，故將第3項限定於前2項情形，似有不當」，其後會議即聚焦於應負擔之內容討論，並未討論第3項之規定，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此有上訴人提出之民法物權編研究修正實錄可參(本院卷第289至303頁)。復參照民法826條之1之立法理由，亦未提及同條第3項就不動產部分，是否不以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或決定經登記之不動產為限。是以，就物權修法之研究小組討論修法過程，是否刻意排除，不以共有約定或決定經登記者為限，尚有疑義。從而，上訴人前開主張尚難憑採。

③、承上可知，社區規約及其規定之負擔，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規定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之情形為限。是以，上訴人主張被上訴人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如附表一B欄所示金額共126萬7039元之管理費，負連帶清償責任，即難憑採。從而，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之前開債權對其不存在一事，應屬有據。　　

㈡、反訴部分：

　　上訴人主張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C、D欄所示期間、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被上訴人為系爭房屋之後手，依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就黃圓映積欠之管理費，應負連帶清償之責，爰依系爭社區第10條規定及民法第826之1第3項規定，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反訴上訴聲明第2項所示之金額及利息云云。被上訴人對系爭房屋前所有權人黃圓映積欠前開之社區管理費一事固不爭執，惟辯稱：本件管理費債務，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第3項之適用，被上訴人無庸負清償之責等語。查民法第826條之1係規範共有物應有部分之受讓人與共有物他共有人間之關係，而社區規約係規範公寓大廈專有部分、共有部分，區分所有權人及其他住戶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以增進社區全體成員之利益，非僅單純規範區分所有權人間就共有部分之共有關係。故就社區規約及規約所生之負擔，與共有人間就共有物之約定、決定及負擔之性質，顯不相同，應無民法第826條之1之適用，縱認有適用亦以合於同條第1項公示情形為限，業如前述。是以，上訴人主張依同法第826條之1第3項規定，被上訴人就系爭房屋前手黃圓映所積欠，依社區規約第10條規定應繳付之如附表一D欄所示金額共135萬6338元管理費負清償之責，請求給付上訴人135萬6338元本息，應無所據。

五、綜上所述，本訴部分，被上訴人請求確認上訴人如附表一A、B欄所示期間、金額之管理費債權對其不存在，為有理由；反訴部分：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給付如表一D欄所示之金額及附表二所示之利息，為無理由。原審均為上訴人敗訴之判決，於法並無違誤。上訴意旨指摘原審判決不當，求予廢棄改判，為無理由，應駁回其上訴。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援引之證據

　　，經本院悉予審酌後，認於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

　　一一論駁，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上訴人上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第3項、第449條第1項、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民事第二庭審判長法　官　謝佳純　

　　　　　　　　　　　　

　　　　　　　　　　　　　　　　　法　官　高御庭　　

　　　　　　　　　　　　　　　　　　　

　　　　　　　　　　　　　　　　　法　官　劉逸成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件判決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2　　日

　　　　　　　　　　　　　　　　　書記官　林映嫺

附表一：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請求給付管理費整理表

編號 系爭房屋 A.被上訴人請求確認管理費債權不存在期間 B.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C.上訴人請求給付管理費期間 D.前欄管理費總金額 1 27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70,352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97,904元 2 27之3號16樓 103年11月至 112年5月 560,523元 103年11月至 112年11月 587,601元 3 27之10號6樓 110年2月至 112年5月 136,164元 110年2月至 113年1月4日 170,833元 總計   1,267,039元  1,356,338元 

附表二：管理費債務利息起算日整理表





















